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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校為加強文書管理，有效控制公文處理之流程速度、提高行政效率，

特參照行政院訂頒《文書處理手冊》暨教育部公文處理程序，訂定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文書之種類如下： 

一、令：發布法規命令及人事命令時使用。 

二、函：本校對校外機關或校內各單位間行文時使用。 

三、書函：用於公務未決階段需要磋商、徵詢意見、答覆簡單案情、寄

送普通文件書刊，或為一般聯繫、查詢、通報等事項之行文時使用。 

四、簽：各單位處理公務、表達意見，以供主管作決策之依據時使用。 

五、公告：各單位對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並張貼於布告欄時使用。 

六、通知：各單位對特定之對象或單位有所告知時使用。 

七、聘書：於聘用一、二級單位主管、教師、各委員會委員時使用。 

八、證明書：於證明教職員工之服務、離職、考績、在職或學生修習學

分、轉學、畢業、操行、兵役等證明時使用。 

第 三 條  本校公文處理時限基準： 

一、特急件：隨到隨辦。 

二、最速件：不超過一天。 

三、速件：不超過三天。 

四、普通件：不超過七天。 

第 四 條  文書處理應以「隨到隨辦」、「隨辦隨送」為原則，不得無故積壓。 

第 五 條  文書製作應採「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之橫行格式。 

第 六 條  來文之受文者為「大漢技術學院」之重要公文，非經授權，各級主管不

得自行核判。 

第 七 條  本校公文撰擬核判程序規定如下： 

  一、擬辦：承辦人。 

  二、初核：系、組主管。 

  三、覆核：行政單位主管。 

  四、會核：各有關單位。 

  五、綜閱：秘書室（承校長之命）。 

  六、判行：校長。 

  承辦公文應按公文處理程序逐級核轉。 

  第 八 條  承辦單位因故遺失業經收文編號之公文，經原發文機關補 



            發後要求補辦收文手續時，仍應沿用原收文日期及原收文 

          號。 

第 九 條  每月 1日至 10日前須填報學校前一個月收發文電子公文及 紙本統計

申報表至教育部彙整。 

 

  第二章 收文處理 

  第 十 條  總收文之作業程序分為：來文(公文交換傳輸)、分文、遞 

            送、稽催、歸檔等。 

  第十一條  來文(公文交換傳輸)處理： 

 一、來文電子化線上接收作業：透過電子公文交換傳輸，每日經由Ｉ

Ｃ認證卡讀取公文，庶務暨營繕環安組(以下簡稱庶務營繕組)依

公文業務性質予以判斷適切之承辦單位，並立即作來文登錄及分

文至各單位，單位簽收後交承辦人員作後續之必要簽核工作。 

 二、未循電子交換之機關團體紙本來文，庶務營繕組依第十條第一項

作業處理流程辦理。 

 三、紙本來文附件，裝訂於文後，以「上齊、左齊」為準。附件繁多

者，裝袋附於文後，不能裝者，捆紮後於分文時一併隨文送辦。 

 四、附件如為金錢、支票、匯票及有價証券等，分送各承辦人員或出

納人員保管，並在文內簽收。 

 五、附件未到而公文先到者，應俟附件到齊再分辦，公文如為急要件，

可先送承辦單位簽辦，附件後補。 

 六、各單位如有收到校外單位來文，應先至庶務營繕組登記掛號後再

行簽辦。如屬急件不及登記掛號者，得於事後補行之。 

  第十二條  分文處理： 

一、庶務營繕組分文人員應注意來文時間，依序迅速辦理。 

二、電子及紙本公文由庶務營繕組依來文性質分文至各承辦單位，承辦

單位簽收後，單位分辦人員即送交承辦人員進行簽核工作。 

三、極重要或有特別時限之公文應迅速先請校長或主任秘書或有關之行

政單位主管核閱，然後分辦。 

四、各單位如發現總收文之分文有誤或有疑問時，請先以電話向庶務營

繕組反應，並協商適當之承辦單位，經庶務營繕組同意更改後，再

作退文重分手續。但如外來文件因業務權責模糊，難以判定適當之

承辦單位，且涉及二個以上單位均予拒收時，由相關單位填具「退

文判定單」，送交主任秘書協調後分文，如協調不成，簽請校長裁

示。 

五、單位收受來文，如因特殊原由發現該文已無承辦必要，應經主管於

「公文上」簽註「銷號」核章後，送庶務營繕組銷號，以免承辦人

私下規避業務。 

第十三條  擬辦、會簽處理： 



一、承辦人擬辦：由承辦人針對公文內容，擬列出處理辦法。承辦人簽

收外來公文後，即可進行公文擬辦，於公文上簽署意見後，即可依

文書作業流程辦理，經核判長官「判行」後，由原承辦人擲回庶務

營繕組，由庶務營繕組進行結案歸檔動作。 

二、承辦人員於擬辦案件時應衡量案情緩急輕重，急要者提前辦理，其

它亦按順序辦理，不得積壓。 

          三、會簽：擬辦公文內容如涉及其它單位，應由承辦單位送 

              請會辦單位簽擬「會辦意見」。會辦之文件，受會單位 

              應視同「速件」辦理，並作簽收，會畢後「傳遞分文」 

              至下一會辦單位，如無下一會辦單位，則呈上級單位核 

              判，如有延誤情形，由受會單位負連帶負責。 

第十四條  陳核、批示、執行處理： 

一、陳核：承辦公文人員將已簽辦並已完成會簽之公文，送呈單位主管

核閱。 

          二、批示：承辦單位將已完成簽辦、會簽、陳核之公文送秘書室及校長

室請主任秘書及校長批示。 

三、執行：承辦單位針對校長批示之內容，確實執行。 

第十五條  稽催、歸檔處理： 

            一、承辦單位應按時將處理完之公文歸檔。為有效管制公 

文辦理時效，總務處庶務營繕組以公文稽催系統為準，對未按時

歸檔進行稽催，催請承辦單位儘速歸檔。 

二、各單位之收發人員應建立單位收發文簿(請向庶務營繕組領用)，

各單位主管指定業務承辦人後，凡相關業務之收發文均應登記，

並請業務承辦人簽收，以為日後催辦之依據。 

三、公文稽催流程，於公文到期日前一天以電話預警告知，提醒如期

歸檔。每週三定期發出「公文到期催辦單」向承辦人員催辦。被

稽催承辦人員收到「公文到期催辦單」時，須敘明未如期歸檔之

原因及預定何時歸檔，並送單位主管，使單位主管知悉公文逾期

情形，並請於一週內完成公文歸檔。若公文一週內仍未能歸檔，

承辦單位應填寫公文逾期報告。 

四、各單位承辦之文件凡經庶務營繕組掛號，辦結後均應送庶務營繕組

歸檔。 

五、各單位對於公文辦理時效，應確實依辦理時限實施管制，並做為

評估單位及人員年度考核之參考，若公文處理時效不彰者，得簽

請校長議處。  

 

  第三章 發文處理 

第十六條  單位發文之作業程序分擬稿、繕製、會辦、核稿、承辦人校對、判行、

庶務營繕組校對、發文等。 



  第十七條  擬稿、繕製：承辦單位針對事由擬出欲發文之草稿並繕製。 

  一、擬稿以一文一事為原則，來文如係一文數事者，得分 

      為數文答覆。 

  二、文稿內遇有重要性之數字，宜用大寫。 

  三、文件函稿簽文時均應載明年、月、日、時及單位。 

  四、公文用紙一律使用Ａ4紙張，附件用紙亦以Ａ4紙張為 

      原則。 

  五、公文之發文編號，由庶務營繕組依發文日期順序編號。 

  六、行文對象為非電子交換作業之機關、學校、團體及個  

      人，以紙本發文。 

  七、承辦人員辦稿時，需注意下列幾點：  

    (一)「文別」：依公文性質於函稿中標明公文之「文別」。  

      本校文書種類，請參見本辦法第一章第二條。 

  (二)「速別」：係指希望受文機關辦理之速別。分為「最 

      速件」或「速件」等，普通件不必填列。 

  (三)「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分為「絕對機密」、  

      「極機密」、「機密」、「密」，解密條件或保密期 

       限於其後以括弧註記。如非機密件，則不必填列。 

  (四)「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媒體型式、數量及其它 

      有關文件性質之說明。 

  (五)「承辦單位」：註明承辦單位之名稱。 

(六)「承辦人員」：註明承辦之人員。 

八、承辦人員辦稿時，處理附件之注意事項： 

             (一)附件請檢點清楚，隨稿附送。 

             (二)如需以電子文件、抄本或影印本發出，辦稿時請註明 

                 「附電子檔」、「抄送」或「檢送××影印本」等字樣。 

             (三)發文附件宜儘量用電子文件。 

第十八條  會辦：擬辦公文內容涉及其它單位，由承辦單位送請會辦單位簽擬意見。 

第十九條  核稿：將已完成草稿並會辦之公文稿，送請單位主管核閱。 

第 廿 條  承辦人校對：各承辦人員將欲送出之公文確實執行校對工作。 

一、先查看格式有無錯誤，清點附件，再查本文有無遺漏，尤應特別注

意數字及專用名詞。 

二、文件及公文之繕印，應由承辦人親自校對。 

第廿一條  判行：承辦單位將已完成簽辦、會辦之公文草稿，送請校長判行。 

第廿二條  校對：庶務營繕組對於承辦單位已完成判行之紙本公文函稿或電子函稿

必須先執行公文繕打及校對，始能傳輸公文或發紙本公文。並應注意以

下幾點： 

一、發文處理手續是否完備。 

二、發文內容與規定格式是否相符。 



三、受文者名稱須填寫全名，不得以簡稱代替。（否則電子公文無法傳

送） 

四、文稿內容有無重複、文字是否有誤。 

第廿三條  發文：庶務營繕組校對校長核閱後之公文函稿內容及格式，確實無誤後，

再判別應以紙本郵寄或電子公文傳送。 

第廿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